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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人发〔2016〕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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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限额的议案》的决议
（2016年4月8日芒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）
    芒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限额的议案》（芒政函〔2016〕38号），决定批准芒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限额为822,582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284,498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538,084万元。在实施过程中，如需变更和调整，须报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芒市人大常委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2016年4月13日

报：市委

送：市政府、市政协、市纪委、市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、

副主任、委员、享受待遇领导
发：市人大常委会各委室、市直各委办局、各乡（镇）人大主席团

芒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　2016年4月13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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